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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关于

印发《灵源街道废品收购站安全专

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各工作点、有关单位：
现将《灵源街道废品收购站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 

2021年3月27日        
灵源街道废品收购站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摸清全街道废品收购行业企业底数，排查整治废品收购站存在的无证经营、违章搭盖、消防安全等安全隐患问题，促进废品收购行业规范经营，决定在全街道范围内开展废品收购行业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整治范围

全街道范围内废品收购站（点）。

二、整治目标

通过对全街道的废品收购站（点）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对废品收购行业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督促证照齐全的废品收购站规范经营，查处取缔无证经营的废品收购站，解决废品收购站乱搭建、乱堆放等问题，消除消防安全事故隐患，进一步改善周边环境。

三、整治重点

（一）是否证照齐全，制度健全、规范上墙。

（二）是否存在“三合一”。

（三）消防通道是否畅通。

（四）消防器材等消防设施是否配备齐全。

（五）是否存在占道或占地堆放、收购、分拣、整理废旧物资，是否存在违章搭建等现象。

（六）是否按类别划定区域，分类存放，各区域应有比较醒目的标志牌。

（七）所收物资是否有危险物品、是否及时清运，回收站及周边环境卫生状况是否良好。

（八）是否建立安全防火制度、收购登记制度等制度。

（九）特种作业（电焊、热切割等）是否持证上岗。

（十）是否超范围经营，是否私自收购法律法规禁止的物品。

（十一）是否存在其他安全隐患。

四、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

由街道办事处主任陈高攀任组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杨志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柯志力任副组长，发展服务中心、市场监督管理所、派出所、国土所、执法中队、环保二中队、安办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发展服务中心，统一收集、反馈排查整治工作材料、信息。

发展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制定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牵头组织对废品收购站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督查及摸排信息汇总。
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登记管理和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内的监督管理；负责查处辖区内无照从事废品收购站行为。

执法中队：负责查处对违规占道经营、违法搭建等行为的查处工作，依法对回收站点周边环境卫生加强监督管理。

派出所：负责废品回收站（点）及周边治安管理，依法严厉打击废品回收过程中收赃、销赃、窝赃等违法行为。
    国土所：负责对违法占用土地从事废品回收的站（点）进行清理整顿并重点打击。

环保二中队：负责对废品收购过程中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依法对违反污染环境防治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

安办：指导各社区开展废品收购站消防整治工作。

工作点：落实“属地管理”职责，负责掌握本辖区废品回收站（点）动态，认真开展废品回收站（点）的调查摸底工作，对不符合经营要求的废品收购站（点）坚决清理整顿直至取缔。

五、整治时间和步骤

（一）排查摸底（3月30日前）

各工作点负责对辖区内的废品收购站进行排查摸底，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形成问题整改清单并报送发展服务中心。发展服务中心将问题整改清单抄送市场监管所、安办、执法中队、派出所、环保二中队、国土所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二）集中整治（4月26日前）

各社区、工作点、有关单位针对前期排查的问题清单，逐一督促废品收购站（点）落实整改。对不具备以上条件的废品回收站要责令停业整顿、限期整改，对其负责人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严格进行复查验收，对拒不整改、整改不到位、整改不达标的废品回收站坚决取缔。对无证经营的站点，一律予以取缔。各工作点、有关单位于每周五上午下班前将整改落实情况报送发展服务中心。
    （三）总结提升阶段（4月30日前）

各工作点、有关单位对废品回收站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核查，对问题突出、整改成效不明显的站点要加大督查力度及频次，确保全面整改落实到位。进一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认真总结整治工作经验。


附件：灵源街道废品收购站摸底调查及整治情况表
附件

灵源街道废品收购站摸底调查及整治情况表

填报单位：                      

	序号
	废品收购站点名称
	地址（门牌号）
	场所面积（㎡）
	从业人数
	主要回收

物品种类
	回收方式（固定、移动、上门）
	联系人及手机号
	开设时间（年/月）
	是否办理证照（有，请填写营业执照全称）
	存在问题
	整改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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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人签名：                                 驻社区干部签名：                              工作点领导签名：


物品种类指：杂物、旧家电、旧摩托车、废电池、纸制品、木制品、塑料用品、金属用品、机械用品、玻璃用品、化学用品等（其它类别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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